
《天元区食品安全工作考评办法》实施细则

根据《天元区食品安全工作考评办法》，考评遵循明查与暗访、平时督查和年终考评相结合原则，具体实施细则如下。

一、检查方式

（一）明查：每年由区食安办牵头组织相关人员进行2次明查（含年终考核）。检查方法采取听汇报、查资料、看现场等形式。明查结果在一个工作周内以《督查情况通报》的形式反馈给相关镇、办事处和职能部门。

（二）暗访：暗访采取不定期、不通知、不见面进行，初定一年2次，由区食安办组织人员直接对各镇、办事处、各职能部门所辖市场主体进行检查。暗访结果在一个工作周内以《交办函》的形式反馈给相关镇、办事处和职能部门。

二、现场检查内容

区食安办根据各镇、办事处和职能部门管辖范围建立相应的食品安全工作市场主体信息库。在明查和暗访的现场检查中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原则上，明查现场检查各镇、办事处抽查7个点，职能部门抽查3个点；暗访现场检查镇、办事处抽查10个点，职能部门抽查5个点。

现场检查内容：

（一）种植基地的管理；

（二）养殖基地的管理；

（三）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的管理；

（四）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经营企业（店、超市、农贸市场等）的管理；

（五）餐饮单位（店）的管理；

（六）学校食堂及学校周边食品安全管理；

现场检查具体项目见附表（1-6）。

三、检查结果运用

1、明查发现的问题，按照《天元区食品安全工作考评办法》中的扣分标准计分，占总成绩的60%计入年度考评中。

2、暗访发现的问题，按照《天元区食品安全工作考评办法》中的扣分标准计分；暗访情况占总成绩的40%计入年度考评中。

3、食安办根据明查和暗访中发现的问题向相关单位下达《督查情况通报》或《交办函》，对未及时按要求处理到位的事项，将下达《督办函》。

附表：1、种植基地现场检查表

      2、养殖基地现场检查表

3、食品生产企业现场检查表

4、食品经营企业现场检查表

5、餐饮单位（店）现场检查表

6、学校现场检查表

附表1：

种植基地现场检查表

被检查地（名称）：
	现场检查项目
	检查情况

	1
	有无农业技术人员指导
	

	2
	质量控制制度及措施
	

	3
	产业化合作、服务组织
	

	4
	有无检测机构及检测记录
	

	5
	专业人员岗位责任制
	

	6
	投入品存放仓库及使用记录与管理档案
	

	7
	法人代表、技术人员、检测人员培训情况
	


检查人员签名：                      检查日期：

附表2：
养殖基地现场检查表

被检查单位名称：
	现场检查项目
	检查情况

	1
	有无资质证明
	

	2
	场区门口是否有消毒设施
	

	3
	幼畜、兽药、饲料添加剂等进货是否建立索证索票制度
	

	4
	是否有健全的兽医防疫制度，包括免疫程序、消毒制度、疫病控制措施、疫情监测和疫情报告制度及疫苗使用和管理制度等
	

	5
	是否有兽药、饲料添加剂使用管理制度，制度中是否对禁用药物和休药期有明确的规定
	

	6
	是否有生产过程记录，包括防疫消毒、兽药和饲料添加剂购进及使用记录、疫病发生、治疗、病畜禽的无害化处理及生产情况等
	

	7
	现场整洁，无垃圾、污水
	

	8
	有无专职技术人员
	

	9
	法人代表、技术人员、检测人员培训情况
	

	10
	禁限用农业投入品和非食用物质、滥用食品添加剂和滥用农业投入品监管记录
	


检查人员签名：                         检查日期：

附表3：
食品生产企业现场检查表

被检查单位名称：
	现场检查项目
	检查情况

	
	主要产品
	
	执行标准
	
	

	1
	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使用期内的)、生产许可证
	

	2
	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抽查5—10人
	

	3
	法人代表、技术人员、检测人员培训情况
	

	4
	进货验收制度，生产管理制度，出厂检验制度
	

	5
	进货、生产、出厂记录完整、档案完整
	

	6
	库房符合要求(库房内有良好的防潮、防火、防鼠、防虫、防尘等设施，库房内存放物品保存良好，一般应离地、离墙存放，标识清楚)
	

	7
	环境卫生、车间卫生、个人卫生、食品工具及设施卫生均符合条件，洗手、更衣、消毒措施有效
	

	8
	企业开展“一非两超”自查自纠情况
	

	9
	政府打击非法使用非食用物质、滥用食品添加剂监管记录
	


检查人员签名：                        检查日期：

附表4：
食品经营企业现场检查表

被检查单位名称：
	现场检查项目
	检查情况

	1
	食品流通许可证、卫生许可证(使用期内的)
	

	2
	建立进货验收、索证索票制度，台账、记录完整
	

	3
	现场检查有无三无食品、过期霉变食品
	

	4
	生熟食品及用具分置
	

	5
	经营直接入口食品带口罩、手套规范操作，有防尘设施
	

	6
	库房符合要求(库房内有良好的防潮、防火、防鼠、 防虫、防尘等设施，库房内存放物品保存良好，一般应离地、离墙存放，标识清楚)
	

	7
	环境整洁，三防措施落实到位
	

	8
	企业开展“非法使用非食用物质、滥用食品添加剂”自查自纠情况
	

	9
	政府打击非法使用非食用物质、滥用食品添加剂监管记录
	

	10
	有无检测机构及检测记录（大型农贸市场）
	


检查人员签名：                         检查日期：

附表5：
餐饮企业（店）现场检查表

被检查单位名称：
	现场检查项目
	检查情况

	1
	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
	

	2
	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食品知识培训合格证明（现场检查5—10人）
	

	3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上墙）
	

	4
	进货验收、索证索票制度；台账、记录完整
	

	5
	食品仓库通风、整洁、卫生，标志清楚
	

	6
	粗加工间有水产品、肉类、蔬菜专用清洗池，标志清楚
	

	7
	餐用具按规定洗刷和消毒
	

	8
	生熟食品及用具分置
	

	9
	食品添加剂专柜、专人管理情况及相关制度
	

	10
	企业开展“非法使用非食用物质、滥用食品添加剂”自查自纠情况
	

	11
	政府打击非法使用非食用物质、滥用食品添加剂监管记录
	


检查人员签名：                         检查日期：

附表6：
学校现场检查表

被检查单位名称：
	现场检查项目
	检查情况

	1
	食品安全组织机构完善，有专人负责
	

	2
	开展了学校食堂从业人员培训工作
	

	3
	在中小学相关课程中有食品安全教育内容，学生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达到85%以上
	

	4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上墙）
	

	5
	开辟相对固定的宣传阵地，定期（每季）更新内容
	

	6
	提供食品安全宣传读物，供学生阅读
	

	7
	有学校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举行了演练
	

	8
	学校食堂管理规范
	

	9
	学校食品经营店铺管理规范（具体检查参照附表4进行）
	


检查人员签名：                          检查日期：
附件2：                         

2014年职能部门食品安全管理考核细则

	单位
	考核项目
	分值
	扣分标准
	考核方式

	一、共性项目考核指标（40分）

	
	领导
重视
	明确单位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主管科室食品安全工作职责；局专题会议研究食品安全及相关工作全年不少于2次
	5
	未明确职责扣1分，全年研究食品安全或相关工作，每少一次扣1分。
	查文件、
会议记录

	
	
	按要求参加区食安委组织召开的会议和行动
	10
	未按要求参加，每次扣1分。
	建立考核
台  账

	
	
	保障工作经费（有检验检测工作职能的含食品检测经费）并专款专用
	5
	工作经费没有保障全部扣除，检测经费未专款专用扣3分。
	查台账

	
	综合
信息
	及时上报年度工作方案、专项整治方案、工作总结及其他信息材料。A类单位每月上报信息不少于2条；B类单位每季度上报信息不少于1条。
	5
	未按要求报送，每次扣1分。信息每少一篇扣0.5分
	建立考核
台  账

	
	行业
指导
	制定本系统食品安全指导方案并认真实施
	5
	未制定指导工作方案全扣，未认真执行全扣。
	查文件、
资料、台账

	
	落实
交办

工作
	完成区食安委、食安办交办的工作
	10
	未按质按量按时完成的，每次扣1分，扣完为止。
	建立考核
台  账

	二、业务工作考核指标（60分）

	工

商天元分

局

★


	宣传
培训
	开展针对本系统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的培训
	3
	未组织培训或培训时间不足40小时的全扣。无培训方案、教案和记录的各扣1分；抽查走访，有未经培训上岗的监管人员、法人代表扣0.5分/人次。
	查资料、
调查走访

	
	
	开展针对责任主体法人代表、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培训
	3
	
	

	
	监督
抽检
	配合上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完成上级下达的控制指标任务
	8
	参照市食安办另行制定的《株洲市检验检测技术机构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办法》（株食安办发[2011]26号）执行。

	
	
	编制本级食品监督抽检计划并按计划实施
	
	

	
	日常
监管
	1、负责对流通环节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的监督管理；2、负责现场制售食品小作坊和流通类食品摊贩的监督管理；3、负责在质监部门取得生产许可证的制售分离食品小作坊工商营业执照的核发；4、负责对专门从事食品展销、仓储（冷库）、运输和物流行为的企业进行监督管理；5、指导农贸市场规范管理快检室，确保正常运转。
	15
	监管档案不规范、不完整，每处扣0.5分；现场检查发现问题扣0.5分/次·处。
	现场抽查并查日常监管工作记录等资料。

	
	专项
整治
	开展流通环节食用油专项整治
	5
	未开展该项不计分。专项整治方案、记录、现场执法文书和总结，每少一项扣1分；未及时依法处理整治中违法案件的一件扣2分；未依法移交司法机关的一件扣3分；各专项整治中工作指标未达到区食安委相关文件规定的目标，每一项扣1分；现场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每处扣0.5分。扣完为止。
	查文件、
检查记录台账、
现场检查

	
	
	开展乳品及乳制品、豆制品专项整治
	4
	
	

	
	
	开展流通环节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
	4
	
	

	
	
	开展超市、商场、农贸市场食品专项整治
	2
	
	

	
	
	开展卤制品、猪肉及腊制品专项整治
	2
	
	

	
	
	开展儿童食品专项整治
	3
	
	

	
	
	开展现场制售食品小作坊和流通类食品摊贩专项整治
	3
	
	

	
	
	学校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3
	
	

	
	体系
建设
	部门监管档案要详细记录许可证颁发、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下发规范信用体系建设的文件并开展督导；督促企业建立经营档案
	5
	监管档案内容不规范、不完整扣1分；未下发指导性文件扣1分；未开展督导扣1分。企业未建立经营档案，每家扣1分；经营档案不规范、不完整，每处扣0.5分。
	查文件、
现场检查

	食

药天元分

局

★
	宣传
培训
	开展针对本系统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及镇、办事处食品药品监管员、信息员的培训
	3
	未组织培训或培训时间不足40小时的全扣。无培训方案、教案和记录的各扣1分；抽查走访，有未经培训上岗的监管人员、法人代表扣0.5分/人次。
	查资料、
调查走访

	
	
	开展针对责任主体法人代表、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培训
	3
	
	

	
	监督
抽检
	配合上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完成上级下达的控制指标任务
	8
	参照市食安办另行制定的《株洲市检验检测技术机构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办法》（株食安办发[2011]26号）执行。

	
	
	编制本级食品监督抽检计划并按计划实施
	
	

	
	日常
监管


	1、负责用餐配送及其连锁企业的监督管理；2、负责农村集体聚餐专业化服务的监督管理；3、负责餐饮服务提供者在服务活动中销售非自制食品行为的监督管理；4、负责餐饮服务领域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的监管；5、负责餐饮类食品摊贩的管理；6、负责对餐饮从业人员进行预防性健康体检
	15
	监管档案不规范、不完整，每处扣0.5分；现场检查发现问题扣0.5分/次·处。发现从事餐饮服务的人员未体检的扣1分/人次。
	现场抽查并查日常监管工作记录等资料

	
	专项
整治
	开展农村、沿江风光带、学校、建筑工地、企业食堂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4
	未开展该项不计分。专项整治方案、记录、现场执法文书和总结，每少一项扣1分；未及时依法处理整治中违法案件的一件扣2分；未依法移交司法机关的一件扣3分；各专项整治中工作指标未达到区食安委相关文件规定的目标，每一项扣1分；现场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每处扣0.5分。扣完为止。
	查文件、
检查记录台账、
现场检查



	
	
	开展餐饮环节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建立餐饮环节食品添加剂备案及公示制度
	4
	
	


	
	
	开展食用油（地沟油）专项整治
	3
	
	

	
	
	开展米粉及豆制品、卤制品、腊制品专项整治
	3
	
	

	
	
	开展保健食品专项整治
	3
	
	

	
	
	开展餐饮类食品摊贩专项整治
	3
	
	

	
	
	开展猪肉及腊制品专项整治
	3
	
	

	
	
	开展餐饮服务单位餐具专项整治
	3
	
	

	
	体系
建设
	部门监管档案要详细记录许可证颁发、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下发规范信用体系建设的文件并开展督导；督促企业建立经营档案；组建餐饮行业协会。
	5
	监管档案内容不规范、不完整扣1分；未下发指导性文件扣1分；未开展督导扣1分。企业未建立经营档案，每家扣1分；经营档案不规范、不完整，每处扣0.5分；未组建餐饮行业协会的扣0.5分。

	查文件、现场检查

	区商

务

局

★
	宣传
培训
	开展针对全区粮食企业法人代表、粮食监管人员的培训
	3
	未组织培训或培训时间不足40小时的全扣。无培训方案、教案和记录的各扣1分；抽查走访，有未经培训上岗的监管人员、法人代表扣0.5分/人次。
	查资料、调查走访

	
	
	开展针对责任主体法人代表、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培训
	3
	
	

	
	专项
整治


	开展食用油专项整治
	10
	未开展该项不计分。专项整治方案、记录、现场执法文书和总结，每少一项扣0.5分；未及时依法处理整治中违法案件的一件扣2分；未依法移交司法机关的一件扣3分；各专项整治中工作指标未达到区食安委相关文件规定的目标，每一项扣1分；现场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每处扣0.5分。扣完为止。
	查文件、检查记录台账、现场检查

	
	
	开展猪肉及肉制品专项整治
	10
	
	

	
	
	开展农贸市场专项整治，督导市场每天在醒目位置公布食品安全检测信息
	20
	
	

	
	日常监管
	督导新建和改造的大型农贸市场建立检测室
	9
	未设立检测室的，一处扣1分
	

	
	体系建设
	下发规范全区信用体系建设的文件并开展督导；督促企业建立经营档案
	5
	监管档案内容不规范、不完整扣1分；未下发指导性文件扣1分；未开展专项督导扣1分。企业未建立经营档案，每家扣1分；经营档案不规范、不完整，每处扣0.5分
	查文件、现场检查

	农村工作局★
	宣传

培训
	开展针对本系统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的培训
	5
	未组织培训或培训时间不足40小时的全扣。无培训方案、教案和记录的各扣1分；抽查走访，有未经培训上岗的监管人员、法人代表扣0.5分/人次。
	查资料、
调查走访

	
	
	开展针对蔬菜、水果、茶叶、食用菌、水稻标准化生产园区、养殖、食用林产品企业负责人及农贸市场、超市检测人员的培训
	5
	
	

	
	监督
抽检
	配合上级农产品安全监督抽样，完成上级下达的控制指标任务
	15
	参照市食安办另行制定的《株洲市检验检测技术机构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办法》（株食安办发[2011]26号）执行。

	
	
	编制本级食品监督抽检计划（重点编制标准化生产示范园区抽检计划）并按计划实施
	
	

	
	日常
监管
	1、负责食用农产品种植环节（含水果）和产地销售行为、畜禽水产品养殖环节的监督管理；2、负责畜禽水产品的检测和鲜活畜禽水产品的检疫工作；3、负责奶畜饲养的监督管理；4、负责农户自产自销的初级农产品加工的日常监管；5、负责配合上级农业部门对基地、商场、超市、农贸市场农产品及畜禽水产品的例行监测和抽查工作
	15
	现场检查发现问题扣0.5分/次·处。
	现场抽查并查日常监管工作记录等资料

	
	专项
整治
	开展农产品、农业投入品使用、养殖投入品、“瘦肉精”、水产品苗种及水产品质量、林产食品的专项整治
	10
	专项整治方案、记录、现场执法文书和总结，每少一项扣1分；未及时依法处理整治中违法案件的一件扣2分；未依法移交司法机关的一件扣3分；各专项整治中工作指标未达到区食安委相关文件规定的目标，每一项扣1分；现场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每处扣0.5分。扣完为止。
	查文件、
检查记录台账、
现场检查

	
	体系

建设
	建立和完善标准化农业生产、养殖示范园区监管档案，详细记录许可证颁发、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下发规范全区信用体系建设的文件并开展督导；督促标准化生产示范园区建立生产档案
	10
	监管档案内容不规范、不完整扣1分；未下发指导性文件扣1分；未开展督导扣1分。示范园区未建立生产档案，每家扣1分；经营档案不规范、不完整，每处扣0.5分
	查文件、
现场检查

	区卫

生

局

★
	应急
救援
	有预案，有专项经费，有组织保障；受理食品安全事故报告，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年内开展一次食品应急救援演习演练
	10
	无预案全部扣除；未开展应急救援演练扣5分；未及时开展应急救援工作的一次扣2分；扣完为止。
	查文件、
台账、
图  片

	
	宣传
培训
	开展针对本系统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的培训
	5
	未培训或培训时间不足40小时的全扣。无培训方案、教案和记录的各扣1分；抽查走访，有未经培训上岗的监管人员、法人代表扣0.5分/人次。
	查资料

	
	
	开展对食品生产经营从业人员的卫生知识培训
	5
	
	

	
	日常
监管
	1、负责对食品生产经营从业人员进行预防性健康体检；2、组织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医疗救治等工作；3、开展食品污染物、有害因素和食源性疾病风险监测工作。
	5
	未及时组织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的扣2分/次；未及时安排医疗救治的扣2分/次。
	现场抽查并查日常监管工作记录

	
	
	编制本级食品风险监测工
作计划并按计划实施；开展食品风险评估，及时向食安办通报风险评估结果
	5
	参照市食安办另行制定的《株洲市检验检测技术机构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办法》（株食安办发[2011]26号）执行。

	
	专项
整治
	餐饮具消毒企业专项整治
	10
	未开展该项不计分；专项整治方案、记录、现场执法文书和总结，每少一项扣1分；未及时依法处理整治中违法案件的一件扣2分；未依法移交司法机关的一件扣3分；各专项整治中工作指标未达到区食安委相关文件规定的目标，每一项扣1分；现场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每处扣0.5分。扣完为止。
	查文件、
查记录台账、
现场检查

	
	
	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单位专项整治
	10
	
	

	
	体系
建设
	部门监管档案要详细记录许可证颁发、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督促企业建立经营档案
	10
	监管档案内容不规范、不完整扣1分；未下发指导性文件扣1分；未开展督导扣1分；企业未建立经营档案，每家扣1分；经营档案不规范、不完整，每处扣0.5分。
	查文件、
现场检查

	区教

育

局★
	宣传
培训
	开展针对区直学校、托幼机构食品安全直接责任人的培训
	5
	未组织培训全扣。无培训方案、教案和记录的各扣1分；抽查走访，有未经培训上岗的责任人扣0.5分/人次。
	查资料、
调查走访

	
	
	采取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食品安全宣传教育
	10
	无教学计划、教案、课时安排扣1分/项，抽查学生食品安全知识知晓情况，不知晓或不及格的扣0.5分/人次。
	查资料、
现场检查

	
	
	制订学校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习演练预案；年内组织开展一次学校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习演练
	5
	无预案全部扣除；未开展应急救援演练扣3分。
	查文件、
影像、图片等资料

	
	日常
监管
	1、负责学校内食堂、商店、饮用水等食品安全工作的日常管理；2、负责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学校周边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
	10
	现场检查发现问题扣0.5分/次·处。
	现场抽查并查日常监管工作记录等资料

	
	专项
整治
	协助有关部门开展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重点是儿童食品）
	20
	专项整治方案、记录、现场执法文书和总结，每少一项扣1分；未及时依法处理整治中违法案件的一件扣2分，未依法移交司法机关的一件扣3分；各专项整治中工作指标未达到区食安委相关文件规定的目标，每一项扣1分；现场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每处扣0.5分。扣完为止。
	查文件、
检查记录台账、
现场检查

	
	体系
建设
	督促学校食堂建立和完善进货台账及索证索票制度；下发规范中小学校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文件并开展督导
	10
	未下发规范中小学校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文件的扣2分，未开展专项督导扣2分。直管学校未建立相关制度和台账的每家扣1分，台账记录不规范、不完整每一处扣0.5分。
	查资料、
现场检查

	公安

天元分局

★
	联合
执法
	参加食品安全联合执法、专项整治、食品安全工作会议，配合相关部门执法等
	30
	未按要求参加每次扣10分。
	建立考核
台  账

	
	案件
办理  
	及时办结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移交的案件，办结率100%
	30
	未达到100%按比例扣分。
	建立考核
台  账

	区城乡建设

局
	日常
监管
	配合相关部门督促建筑工地食堂依法办理证照（餐饮服务许可证、营业执照、从业人员健康证等）
	10
	协助不力，被相关部门投诉的一次扣2分。
	现场检查

	
	
	督促建筑工地食堂硬件建设达标
	10
	硬件不达标，每处扣2分。
	现场检查

	
	
	配合相关部门督促建筑工地食堂、商店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进货台账，强化索证索票制度
	10
	协助不力，被相关部门投诉的一次扣2分。
	现场检查

	
	专项
整治
	协助有关部门开展建筑工地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20
	专项整治方案、记录、现场执法文书和总结，每少一项扣1分；未及时依法处理整治中违法案件的一件扣2分；未依法移交司法机关的一件扣3分；各专项整治中工作指标未达到区食安委相关文件规定的目标，每一项扣1分；现场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每处扣0.5分。扣完为止。
	查文件、
检查记录台账、
现场检查

	
	未设食堂的建筑工地食品安全管理
	督促施工单位为民工联系落实合适的就餐方式和场所，并造册登记备查
	10
	未为民工落实就餐或者未登记造册，每处扣5分。
	查资料、现场检查

	区城

管

局
	日常
监管
	出台相关文件对食品摊贩实行统一管理，取缔无登记卡实行经营的食品流动摊贩
	30
	未出台文件扣10分。发现1个无登记卡的流动摊贩扣2分。
	查资料、
现场检查

	
	
	协助食安办完成食品安全户外公益广告的发布工作
	30
	根据食安办台账统计按比例进行考核计分
	

	区财

政

局
	资金
监管
	负责区级食品安全专项经费的预算审核、划拨，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60
	
	考核台账

	区文体新局
	日常
监管
	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旅游景区（点）、旅游星级饭店的食品安全工作
	30
	配合不力受到上级批评、媒体曝光、群众投诉的扣5分/次，景区出现食品安全事故全部扣除。
	现场检查

	
	宣传
培训
	开展正对旅游行业涉及食品安全的企业法人代表、监管人员的培训
	30
	未培训全扣。无培训方案、教案和记录的各扣1分；抽查走访，有未经培训上岗的监管人员、法人代表扣0.5分/人次。
	查资料、
调查走访


说明:1、获得国家级或省政府级专项奖励的，每项可分别加分5分、3分；
     2、单项工作获得省级以上主管部门的典型推介（下发文件或召开现场会），每项可加1分；
3、职能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构成犯罪的案件必须及时移交公安机关办理，出现未移交或未及时移交造成对办案不利的扣10分；

4、标注★的为A类单位，未标注的为B类单位。
附件3：       

2014年镇、街道办事处食品安全管理考核细则

	分类
	考 核 项 目
	分值
	扣 分 标 准
	考核方式

	组织

保障

（20分）
	年初安排专项经费用于食品安全工作。
	8
	未安排此项分值全扣。
	查经费下拨计划

和拨款单

	
	乡镇（街道）食品安全监管站建站率100%，监管站有办公设施、有人员编制、有工作经费、有工作制度、有工作记录。每个村（社区）有1名以上食品安全信息员。加强对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日常巡查
	6
	抽查建站情况，发现一起扣1分，扣完为止；监管站每缺一项扣0.5分，扣完为止。
	现场检查、查台账

	
	将食品安全工作列入政府议事日程，每年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食品安全工作不少于2次
	2
	少一次专题会议扣2分。
	查会议记录和签到册

	
	根据本地区特点及时制定食品安全工作年度计划和整治方案；建立食品安全应急处置机制。
	2
	缺一项扣1分。
	查文件

	
	将食品安全工作列入年度政绩（绩效评估）考核，出台考评考核办法并组织实施
	2
	未出台《办法》、未列入考核全扣。
	查文件和考核资料

	宣传

培训

（10分）
	组织乡镇（街道）、村（社区）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培训率100%
	4
	未培训全扣。无培训方案、教案和记录的各扣0.5分；抽查走访学员，培训率未达到100%按比例扣分。
	查通知、签到册、

教材及影像图片，

调查走访

	
	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和“六进”“五创”宣传活动
	4
	每少开展一项扣1分；开展的视效果计分。
	查资料、影像、图片

	
	在区级以上的电视台、报纸、网络等媒体的宣传报道，全年不少于4篇（次）
	2
	每少一篇扣0.5分。
	查资料、影像、图片

	分类
	考 核 项 目
	分值
	扣 分 标 准
	考核方式

	综合

协调

（10分）
	按时上报工作方案、工作总结和综合信息等资料（信息每月不少于2篇）
	5
	未按要求报送的一次扣1分，信息每少一篇扣0.5分
	由区食安办建立考核台账，逐一考核

	
	完成区食安委和食安办交办工作
	5
	未按质按量按时完成的，每次（件）扣1分，扣完为止
	区食安办建立考核台账，逐一考核

	示范点建设
（20分）
	创建食品安全示范镇（街道）、村（社区、管理处）、食堂、街、企业、店各一个
	20
	少一个扣5分
	看现场、查资料

	专项

整治

（20分）
	配合区食安办及监管部门开展学校、建筑工地、企业食堂食品安全、米粉、豆制品生产、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农贸市场、沿江风光带、食用油、儿童食品、腊制品、农产品质量安全、食品生产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等专项整治
	20
	视人员到位及工作配合情况打分。
	看现场、查资料

	指标

控制

（20分）
	乡村厨师备案率、50人以上集体聚餐备案率100%
	10
	少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抽查、看资料

	
	受理举报投诉、咨询，举报投诉咨询回复率100%
	10
	未建立制度全扣；举报投诉查处回复率低于100%全扣。
	查资料

	
	发生Ⅲ级以上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一次。发生区域性、行业性食品质量问题受到省级“警告”一次
	
	以上两项中发生任何一项，一票否决。
	


说明：1、获得国家级或省政府级专项奖励的，每项可分别加分5分、3分；

      2、在承担国家级、省级食品安全工作检查中表现突出的，可加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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